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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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授站在第五学期初（专升本）和第九学期初（高起本）答辩时先设立答辩小组，

一般答辩小组由 3-5人组成 

指导教师在 2周内提出“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意见书”，“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

意见书”1周内返给学生，要求学生修改或重写，符合答辩要求后，指导教师签署

同意参加答辩意见 

在第三学期期末（专升本）和第八学期期末（高起本），专业教师

讲解、布置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为学生安排指导教师 

函授站在每年 4 月份（专升本）和 10 月份（高起本）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成绩上报我院 ，同时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纸质版、电子版、成绩单等资料

归档保存 

学生在规定时间提交论文初稿 

学生答辩后 5日内，根据答辩小组意见再次修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向答辩小组提

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审核通过后，同时向函授站提交装订纸质版 1份并上传电子版 

函授站指派专人负责验收学生上交的纸质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送交答辩小组评定

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并写出评语 


